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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立法 各国侧重不同
日：依据参与主体分别立法 德：杜绝电商偷税漏税

备受关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已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赵旭东认为， 颁布以 “电子商务法” 命名的全面

规范电商行为的法律， 中国可能是全球第一个。 “中国的电子商务引领了世界电子

商务的发展， 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中国的电子商务法能成为国际上电子商务立法的代

表， 体现中国特色， 并为世界电子商务立法提供宝贵的先例。”

那么， 其他国家在电子商务领域， 作了哪些立法和监管的尝试呢？

在日本的法律体系中， 电子商务依据

参与主体， 共涉及行业法、 商业交易法、

竞争法和消费者权利保护法 4方面法律。

尽管迄今为止日本没有制订规范电子

商务的行业法， 但顺应电子商务的发展，

通过对诸如商业交易法、 消费者权利保护

法等现有法律的持续修改及在运用层面的

完善， 实现了对电子商务的有效监督。

以民宿网络平台为例， 日本 《民宿法》

对提供民宿信息和预订服务的网络平台作

出具体规定。 该法把民宿网络平台区别于

传统民宿中介， 定义为“住宅住宿中介业

者”， 规定平台必须在观光厅登记并 5 年更

新一次资料， 民宿所有人通过网络平台出

借住宅时必须与“住宅住宿中介业者” 或

“观光业者” 建立委托关系， 如使用“黑网

络平台” 则被视为违法。

除 《民宿法》 之外， 日本还通过 《特

别指定商业交易法》 《禁止垄断法》 等法

律对电子商务领域的各种活动进行规范。

《特别指定商业交易法》 1976 年制定时主要

针对上门推销、 电话销售和电视购物等行

为， 2008 年日本修法把网上购物等也纳入

适用范围。 该法禁止电商经营者虚假提供

或故意隐瞒商品价格、 支付方式等， 禁止

带有威胁性或迷惑性的推销行为， 禁止进

行不实或夸大性广告， 要求签订合同时经

营者有义务向消费者提供写明重要事项的

书面材料等。 此外， 对电商推送广告邮件

实施选择性加入制度， 要求向个人推送时

必须获得接收者同意。

日本 《个人信息保护法》 2005 年正式

实施， 2017 年为适应大数据、 物联网技术

发展， 日本对法律作出修改， 把法律适用

对象由掌握 5001 人以上个人信息的企业扩

大到所有企业、 地方政府机构、 学校同学

会等， 同时， 从促进电子商务和大数据技

术发展角度出发， 允许企业和民间团体在

对个人数据进行模糊处理后使用获取的数

据。

总体而言， 通过对现有法律的修改或

运用调整， 日本实现了对电子商务的有效

管理， 做到既维护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又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

相应的法律监管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

一道难题。 目前， 日本在电商监管上遇到

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电子商务平台和电商经营者征

税的难题 。 对以 GAFA （Google、 Apple、

Facebook、 Amazon） 为代表的大型 IT 企业

征税上， 因为部分公司的注册地在日本以

外地区， 日本政府无法依据 《法人税法》

对其收益征税， 出现漏税问题。 作为该问

题的延伸， 因为跨境电商平台和境内电商

平台在税收上存在不平等， 导致两者竞争

条件的不公平。 作为 2019 年 G20 峰会主席

国， 日本计划把该问题作为主要议题之一，

推动成立国际协作机制。

在对电商经营者征税上， 日本在法律

规范上与一般商业经营者无异， 主要依靠

经营者自觉向税务机关申报销售额、 利润

等财务信息， 并据此纳税。 但在电子商务

时代， 如果仅靠经营者“道德自律” 主动

纳税， 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将不可避免。

二是在电子商务平台的垄断认定及电

子商务企业并购是否形成垄断的判断上面

临难题。 在传统企业垄断认定及并购是否

形成垄断上， 销售额、 市场占有率等是主

要判定要素， 但在电子商务时代， 垄断地

位的形成可能更加体现在“数据垄断” 上，

对此反垄断法律并未作出规定。

三是对电子商务经营者虚构交易额、

伪造用户评价等欺骗、 误导消费者行为的

应对措施不完善。 虽然理论上可依据 《特

别指定商业交易法》 对电商经营者的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等进行管理， 但

在实际运用中主要依靠电商平台监督和电

商经营者自我道德约束等， 存在监管漏洞。

【日本】

修订现有立法 仍存监管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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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电商步入全面征税时代

美国最高法院去年以 5 比 4 的票数判

决， 各州有权对互联网电商公司的跨州销售

征税。 在美国， 商品价格显示的是税前价

格， 消费者在最后支付时需要额外缴纳消费

税。

无论是购买商品， 还是外出就餐， 或是

给车加油， 都免不了缴纳比例不一的消费

税。 消费税由各州和地方政府决定， 也是当

地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组成部分。 因此， 美

国 50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消费税率各不

相同， 有 5 个免税州 （如果排除地方消费

税， 只有 3 个真正免税州）。

那对电商有什么关系？ 在美国最高法院

今日判决之前， 美国的网购还是沿袭了几十

年前的规定。 即如果一个网购商家在 A 州，

其在 B 州没有实体业务， 那么 B 州消费者

从该商家购物， 则可以不用在 B 州缴纳消

费税。 而在判决之后， 不管该商家在 B 州

有没有实体店， B 州消费者都必须根据本地

消费税率缴税。

过去 20 年， 以亚马逊为代表的网络零

售已经蓬勃增长， 实体零售店却哀鸿遍野。

面对占据先天优势的电商对手， 实体零售店

自然牢骚满腹； 抛开电商没有高昂实体店成

本这一先天优势， 网购免税这一沿袭数十年的

规定显然已经说不过去。

一方面， 实体零售要求对电商一视同仁，

以获得公平的竞争环境， 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

也要求对网购征税， 弥补他们的巨额财政收入

损失。 2016 年， 南达科他州率先要求对网购

商家商品开征消费税， 这就是促使美国最高法

院判决的案件———南达科他州起诉家具网络零

售商Wayfair案。

而撰写今日判决书的大法官安东尼·肯尼

迪表示， 这种现存规则对实体店存在着不公

平， 阻止了市场参与者在公平环境进行竞争，

也限制了地方政府寻求长期繁荣的能力。

判决宣布之后， 美国零售商领袖协会对此

大加赞赏， 认为这终于给了每个零售商开展公

平竞争的空间。

(综合自人民日报、 法制日报、 金融界)

【德国】

杜绝电商偷税漏税
德国政府去年通过了 《2018

年度税法》， 该法案于 2019 年正式

生效， 旨在确保在线零售商尤其是

境外商户履行其在德国的增值税义

务， 杜绝偷税漏税行为。

法案规定， 在线零售商应向德

国税务部门申请增值税登记证明，

证明有效期为 3年； 网络电商平台

企业须为税务部门收集、 记录和验

证平台商户的各类数据， 协助监管

商户的纳税义务， 且须为商户税务

欺诈行为导致的损失负责。

由于这项法案主要针对亚马

逊、 Ebay 等电商平台， 因此也被

称为“亚马逊法案”。

2017 年， 亚马逊德国版平台

上的很多境外商户因涉嫌未在德国

依法缴纳增值税， 被德国税务部门

封锁账号或冻结了账户资金， 在亚

马逊物流仓库的货物也被封存。 这

些商户被要求配合德国税务部门调

查， 直至办齐德国税号、 补缴税款

并缴纳罚金， 才能恢复营业。

德国增值税普通税率为 19%，

针对特别食品、 报刊等商品的优惠

税率为 7%。 根据德国税法， 增值

税适用于在德国境内产生的进口、

商业交易以及服务行为。 对于已经

在其他欧盟国家拥有增值税号的商

户， 只要在德国累计 12 个月销售

额超过 10 万欧元 （1 欧元约合 7.9

元人民币）， 就必须在德国注册增

值税号并进行申报。

此前， 亚马逊等电商平台上的

商户原则上属于独立经营者， 应自

行履行增值税申报和缴纳义务。 对

大量境外在线零售商而言， 如果谎

称年销售额不足 10 万欧元， 迟迟

不在德国注册增值税号， 就可以逃

掉缴税义务。

早在 2016 年下半年， 德国税

务部门就透露了对在线零售商进行

监管的意向。 德国对境外电商登记

增值税号的审核力度严格、 耗时长

久， 一旦这些商户账号被亚马逊等

电商平台查封， 很有可能因为资金

链突然断裂而面临破产。

因此， 很多境外电商都抓紧补

登税号。

据柏林新克尔恩税务局统计，

从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7 月底，

前来登记税号的境外在线零售商数

量激增了 6 倍之多。 这些商户中，

有些在线销售月利润达 13 万欧元，

有些在亚马逊物流仓库的货值高达

300万欧元。

据德国财政部估算， 每年网络

电商漏缴的增值税总额高达 10 亿

欧元。 “这不仅关乎网络电商的公

平竞争环境， 也关乎所有公民的利

益――这些漏缴税款本可用于拓展

道路、 新建学校和翻修桥梁。” 德

国财长奥拉夫·肖尔茨表示， 新法

案生效第一年的目标便是增加 5 亿

欧元的税收。

不过， 德国信息技术与电子通

信行业协会新闻发言人托马斯·克

里瑟尔提醒， “亚马逊法案” 的对

象范围过于宽泛， 给网络电商平台

增添的监管义务过于繁琐， 会给平

台带来过度的负担。 克里瑟尔强

调， 让所有电商履行缴税义务是有

利公平竞争的好事， 但建立一个目

标不明确的监管体系， 让平台负担

过度繁重的税务监管责任， 将会最

终影响德国整个网络电商的繁荣，

需要引起注意。


